
國立中山大學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規格表 

採購案名：                                    採購案號：                  

一、履約標的規格及數量 

項次 品名 數量 單位 規格 

1    (1) 

(2) 

(3) 

2    (1) 

(2) 

(3) 

3    (1) 

(2) 

(3) 
 

二、決標原則 

 

三、投標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 投標廠商聲明書。 

2. 本案履約標的包含須交付書面履約成果，廠商應遵守「契約附記條款特別聲明」，並

於投標時併同檢附「使用資通訊產品禁制事項同意書/切結書」。【勞務】 

四、押標金及保證金 

 

五、履約管理 

1. 履約期限： 

2. 交貨時應提送之文件： 

3. 履約標的須為交貨日期前1年內出廠之新品，並檢附出廠日期證明文件。【財物】 

六、付款條件 

1. 結算方式： 

2. 付款方式： 

七、保固 

自驗收合格之日起保固   年，並應提供保固證明文件；不須提供保固。 

八、履約標的是否包含輻射源(如放射性物質、X光繞射)、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制性化

學品、危險機械設備(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第 3及第 4條規定)或局部排氣

設施(如抽氣櫃、排煙櫃等) 

否；是(勾選是者，請加會環安中心) 

九、資通(訊)安全 

廠商履約標的是否為資通(訊)設備、資通(訊)套裝軟體、資通系統建置、維運或資通服

務之提供：□否；□是。 

※勾選是者： 

1.動支時請加會圖資處資安組。 

2.得標廠商於決標日次日起   日內應填妥「財物/勞務採購資通(訊)安全合約條款及自

評檢核表」1式 3份，2份提送本校審查，1份自行留存 

申請人： 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 

分  機： 

表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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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規格表－填表說明 

下列各項為採購規格表各欄位注意事項及填寫範例，提供申請單位參考，請將適用條款依實

際需求修正後填入採購規格表各欄位。(本頁謹供參考，免附於採購規格表) 

一、採購案號： 

編號方式採「年度-系所-分機-流水號」，例如 110-事務組-2350-1。 

二、 履約標的規格： 

1. 訂定規格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設備放置場所環境條件是否已完備，避免因此影響本案履約之安裝測試及驗收時

程。 

(2) 得明訂功能、性能、測試/驗收條件，並明列檢測方式或須提供之證明文件。 

(3) 大陸地區採購相關規定：(以下為範例，可選填下列項次或自行規範) 

本案採購標的涉及國家安全，或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

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

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在臺陸資廠商參與。 

不允許供應大陸地區製造廠牌之標的。(包含認為廠商所供應之財物、系統

或服務原產地為大陸地區，恐有影響國安(含資安)或機敏資訊外洩之疑慮者) 

2. 本採購若有取得或使用無人機部分，應將下列條款列入採購規格： 

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在臺陸資廠商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參與。且符合下列規定： 

(1) 屬本校取得財物者，廠商所供應標的，應符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範，整

機不得為大陸廠牌(不及於零組件之廠牌)。 

本校有特殊需求，不允許使用大陸地區製造或大陸廠牌之零組件：            

           。【註：例如涉及軍、警、海巡等機關或關鍵基礎設施、重要人士在場

、犯罪偵監等，由申請單位衡酌個案特性妥適訂定。】 

A. 廠商履約所供應之無人機，應符合下列要求： 

(a) 依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 17條規定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登錄。 

(b) 經無人機主管機關(交通部)及資通安全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認可之專業單

位資安檢測通過，並持有該單位核發之資安檢測合格證明（無人機資安檢測

需求詳附表）。 

(c) 具射頻功能且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者，應取得該會核發之審驗證明。 

B. 其他：                  。 

(2) 屬本校取得服務者，廠商履約人員不得為大陸籍人士，使用之無人機整機不得為

大陸廠牌(不及於零組件之廠牌)。 

A. 廠商履約所使用之無人機，應符合下列要求： 

(a) 依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第 17條規定於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註冊登錄。 

(b) 經無人機主管機關(交通部)及資通安全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認可之專業單

位資安檢測通過，並持有該單位核發之資安檢測合格證明（無人機資安檢測

需求詳附表）。 



 

(c) 具射頻功能且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者，應取得該會核發之審驗證明。 

B. 無人機操作人，均應具民航局核發之合格專業操作證。 

C. 群飛活動應通過無人機飛行場域資通安全防護評估與檢測；飛經紅區者，其飛

行計畫須經交通部及(或)活動所在之地方政府審核通過。 

D. 法人應訂定作業手冊，經民航局能力審查核准，並經民航局及(或)地方政府同

意飛航活動申請。 

E. 其他：                  。 

3. 其他增列項目： 

教育訓練：(應載明訓練時數、次數或人數)。 

個資保密：(應載明廠商應負保密之責或提供保密切結書)。 

乙方須負責運送及安裝，並負擔結匯、提貨、倉租等進口相關費用。 

保險：廠商應於履約期間辦理下列保險(內容請參照政府採購標案相關保險規範)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含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鄰近財物險、雇主意外責任險)。 

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或鍋爐保險。 

廠商應按進口財物契約價格(CIF/CIP 價款)之 110%投保海/空運輸全險，包括協會

貨物條款(海)／(空運)、協會貨物兵險條款、協會貨物罷工條款及偷竊、挖

盜、未送達、漏失、破損、短缺、暴動險等(於招標時載明)，並延伸至本校指定之

地點，以涵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內陸保險。 

專業責任險。包括因業務疏漏、錯誤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義務，致機關或其他第

三人受有之損失。 

雇主意外責任險(履約標的涉派駐勞工者，應擇定)。 

公共意外責任險(履約標的涉舉辦活動者，建議擇定)。 

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履約標的之一部分涉工程者，建議擇定)。 

旅行業責任保險(履約標的涉旅行社安排活動者，建議擇定)。 

智慧財產權保護：(如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建議參照政府採購標案相關規

範增訂) 

三、 決標原則： 

請依案件特性於下列各選項擇一列入： 

授權使用單位與廠商議價後決標(未逾 100萬元之採購案始得選用)。 

最低標(採限制性招標者始得勾選) 

經審查評定優勝廠商辦理議價。 

訂有底價之採購，依優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以合於招標文

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者為得標廠商。 

未訂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標價合理，在預算金額以內且經審查為序

位第一之優勝者為得標廠商。(勾選本項次者，應敘明理由並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四、 押標金及保證金： 

1. 得規定廠商所應繳納押標金、保證金或提供其他擔保，及沒入或發還押標金或保證金

之特定條件。 



 

(1) 押標金得為一定金額或預算金額之比率，但以預算金額 5%為上限；履約保證金一

般為決標金額 10%；保固保證金一般為決算金額 3%。 

(2) 若為 100萬元以上之採購案，建議收取預算金額 5%之押標金、決標金額 10%之履

約保證金及決算金額 3%之保固保證金。 

(3) 若有貴重物品或儀器送交廠商維修或加工，得視需要規定廠商提交一定金額之保證

金作為擔保，以維護本校權益。 

2. 廠商應於開標前繳納預算金額 5%之押標金，得標後繳納契約價金 10%之履約保證

金，完成驗收付款前繳納契約價金 3%之保固保證金。【填寫範例】 

五、 履約管理： 

1. 應考量運送、安裝、施工、測試及例假日等時程，訂定合理之履約期限，避免產生逾

期狀況。 

2. 履約期限：廠商應於【民國___年___月___日前；結匯後___天內；其他：___

】完成【交貨；安裝測試完畢且測試結果符合契約規定；履約標的之施作】。 

3. 其他增列項目：(範例) 

驗收條件：(應載明測試方法或檢測標準)。 

交貨時應提送之文件： 

送貨簽收單；保固證明；檢驗或檢疫證明；保險單或保險證明； 

外國廠商之商業發票；海/空運提單或其他運送證明；裝箱單； 

其他給付憑證文件，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罰則：得視履約管理需要另訂懲罰條款及懲罰性違約金。 

履約標的涉及國際安全資訊、國家機密資訊、國家安全技術、國家機密技術之領域，

不允許未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者提供履約服務。 

分批/期交貨：分___批/期交貨，以及各批/期之交貨期限及應完成事項：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付款條件： 

1. 履約標的為進口財物時： 

(1) 如廠商以台幣報價，申請單位應於詢價時掌握採購標的是否得免關稅及營業稅，若

符合「教育研究用品進口免稅辦法」第 3條教育研究用品(且為最後成品)規定，得

依關稅法第 49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9條申請免關稅及營業稅，採購

金額應不含免徵之稅款，並要求於廠商報價單中註明，始得辦理免稅申請。 

(2) 若由國內廠商代表外國廠商處理投標、簽約及履約事宜，且以外幣報價時： 

A. 應由廠商負責運送、報關及安裝測試，並負擔結匯、提貨及倉租等費用 

B. 應由外國廠商出具代理授權書，並由國內廠商提出投標廠商聲明書，敘明其非屬

不得參與採購之廠商。 

C. 外國廠商參與之採購，有關文件之簽署應以該外國廠商之名義為之，其由國內廠

商簽署者，應註明係「代表」該外國廠商。 

(3) 如廠商以外幣報價，應註明國際貿易條件，建議貿易條件為 CIP 及 DAP，參考範

例如下： 

DAP至本校 Incoterms®  2020；CIP至本校 Incoterms®  2020；其他：______。 



 

※建議貿易條件為 CIP及 DAP，差異如下： 

DAP：運費及保險費付訖至本校指定地點；貨權及風險移轉點在本校實驗室。 

CIP：運費及保險費付訖至本校指定地點；貨權及風險移轉點在國外交運時。 

(4) 廠商應按進口財物契約價格(CIF/CIP 價款)之 110%投保海/空運輸全險，包括協會

貨物條款(海)／(空運)，協會貨物兵險條款，協會貨物罷工條款及偷竊、挖盜、未送

達、漏失、破損、短缺、暴動險等(於招標時載明)，並延伸至本校指定之地點，以

涵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內陸保險。(如採 CIP貿易條件者應列入規範需求) 

2. 結算方式： (範例) 

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 

依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 

3. 付款方式：(範例) 

經驗收合格後以電匯方式一次付款。(一般採購案以及有國內代理商之進口財物，

均建議採此付款方式) 

簽約後由本校開發信用狀，並於驗收合格/貨到本校後一次付款。(如直接向國

外採購且國外廠商不願意驗收或到貨後付款者，建議採此付款方式) 

簽約後以電匯方式一次付款。(如採此付款方式，後續若衍生履約交貨及驗收付款

等問題，將由申請人無條件全權負責處理，敬請申請人詳細評估相關風險) 

分期付款：各期之付款條件及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批交貨，分批付款，每批數交貨完畢後付款。 

其他付款條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表 無人機資安檢測需求(註 1) 

適用資安檢測等級 適用情形 排除適用情形 

一、無人機產品資安測

試中階等級(註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飛經禁航區、限航區、民

航局公告之航空站或飛行

場四周或地方政府代中央

機關公告之紅區。 

2. 無人機重量 25公斤以上。 

經上級機關核轉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交通部)及資通安全主管機關(

數位發展部)同意免予適用者。 

二、無人機產品資安測

試初階等級(註 2) 

飛經地方【直轄市、縣(市)】

政府劃設紅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予適用： 

1. 無自主導航且無攝影功能。 

2. 經地方政府同意免予適用者。 

3. 紅區所在機關辦理之教育訓練

或競賽等低機敏性活動並報經

地方政府備查。 

三、無人機產品資安測

試初階等級及群飛

系統資安檢測(註 2 及 3) 

群飛架數 200架以上且預計

群聚人數達 1,000人以上(註 4) 

 

註 1：本表無人機資安檢測需求係針對一般機關採購取得或使用無人機之基本需求，機關得

依個案特性提高檢測安全等級。又因機關使用情境(例如涉軍、警、海巡等機關或關鍵

基礎設施、重要人士在場、犯罪偵監等)，請機關衡酌個案特性，以適當資安標準妥適

訂定。 

註 2：本表所稱產品資安檢測等級及檢測項目，係指「無人機資安聯合驗測實驗室」訂定之

「無人機資安保障規範」第二部分產品資安測試安全等級及檢測項目(或其他同等級之

標準或規範)，並以招標公告或邀標時適用之版本為準，履約期間如有變更資安需求者

，得以契約變更方式處理。 

註 3：本表所稱「群飛系統資安檢測」，係引用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發布之「物聯網場域

資安防護評估指引」安全等級 L1級(或其他同等級之標準或規範)，針對應用層、網路

層及感測設備層所包含設備之一般性安全功能的資安要求及測試評估，並以招標公告

或邀標時適用之版本為準，履約期間如有變更資安需求者，另以契約變更方式處理。 

註 4：群聚人數門檻係參考內政部「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對於「大型群聚活動」之

定義。 

註 5：機關應視個案實際情形於採購預算編列資安檢測費用。客製化之財物採購，第 1次型

式檢測費用由機關預算支應；勞務採購，機關依使用架數、使用頻率等因素評估所需

檢測費用。 


